
第六节 行政诉讼程序 

二、行政诉讼第一审程序（★★★） 

（一）审理前的准备 

1.提交答辩状 

（1）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

本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

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 5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2）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2.组成合议庭（不可以审判员独任审理）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

3人以上的单数。 

3.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证据 

4.确定开庭审理的时间地点，并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 3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

到庭。 

（二）开庭审理 

第一审程序一律实行开庭审理，不得书面审理。 

1.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合议庭在审判长的主持下进行活动，实行集体审理、共同评议，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案件审理中的

重大事宜。 

（三）判决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6个月内作出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

民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1.判决类型 

（1）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撤销判决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①主要证据不足； 

②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③违反法定程序； 

④超越职权； 

⑤滥用职权； 

⑥明显不当。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

为，但被诉行政行为因违反法定程序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受此限。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1）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2）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如处理期限轻微违法、通知或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情形），但是对原告依法享

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 

（3）履行判决 

①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

以判决在一定期限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

重新作出处理。 

②原告申请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被告依

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

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③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



驳回起诉。 

（4）变更判决 

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法院

审理行政处罚案件时不得变更行政行为，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包括加重处罚幅度或增加处罚内容；对行政机

关未处罚的相对人，法院不得判决直接给予处罚。  

【注意】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

求相反的除外。 

（5）确认违法判决 

1）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①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②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③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2）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查被告的不作

为是否合法。 

（6）确认无效判决 

1）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

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 

①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②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 

③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 

2）对于原告起诉请求确认无效或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均应作出

确认无效判决。 

 

【例题-单选题】 行政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人民法院应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根据《行政诉

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该情形不包括（）。 

A.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B.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 

C.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 

D.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答案：A  

解析：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三、简易程序（★★） 

1.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1）人民法院审理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

程序： 

①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 

②案件涉及款额 2 000 元以下的； 

③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 

除前述规定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由审判员 1人独任审理，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45 日内审结。 

3.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只能简易转普通，不

得普通转简易） 

4.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不得超过

15 日。 

 

【例题-多选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具备该前提条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包括（）。 

A.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协议的案件 

B.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 

C.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案件 

D.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E.被诉行政行为涉及款额 10 000 元以下的所有行政案件  

答案：CD 

解析：人民法院审理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

程序： 

（1）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选项 C）； 

（2）案件涉及款额 2 000 元以下的； 

（3）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选项 D）。 

除前述规定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四、第二审程序（★） 

上诉期限 不服法院第一审判决，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不服法院第一审裁定，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可以提出上诉的

裁定仅包括：不予立案、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 

审理方式 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

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对事实清楚的上诉案件，二审法院可以实行书面审理 

审查 对原审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 

审限 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 3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 

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法院批准；高级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

院批准 

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

规正确 

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

法规错误 

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

违反法定程序 

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注意】原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法院不得再次

发回重审 

 

【例题-单选题】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下列关于行政诉讼二审程序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一般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B.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一般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 3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 

C.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应当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提起 

D.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时，应当对原审法院的裁判和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核行政诉讼二审程序。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

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所

以选项 A说法正确。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一般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 3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所以选

项 B说法正确。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提起上诉。不服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

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提起上诉。所以选项 C说法错误。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所以选项 D说法正确。 

 



五、行政赔偿诉讼（★★） 

起诉

条件 

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 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形式确认行政职权行为违法为赔偿先决条件 

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 以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为前提条件 

举证

责任 

（1）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2）原告应当对遭受行政职权行为侵害的事实及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并且被告可以在诉讼过

程中就侵害事实及损害情况调查取证。 

（3）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

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审理

形式 

可以调解作为审理程序和结案方式 

 


